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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国新资水行
水墨作品展开幕
展出100多件（套）精品力作

江门日报讯（记者/黎禹君
通讯员/李艺峰）近日，“神遇迹
化——阮国新资水行水墨作品
展”在江门市美术馆开幕。本次
展览由湖南省中国画学会、广东
省中国画学会、湖南大学建筑与
规划学院联合主办，江门市美术
馆与中国侨都（江门）华侨华人美
术馆承办，江门市中国画学会与
广东国际艺术周协办。展览将持
续至11月12日。

作为当代水墨艺术名家，阮
国新先生多年来以资水流域为
创作主题，此次展览系统梳理并
集中呈现其围绕“资水题材”创
作的 100 多件（套）精品力作。
展览分为“神遇资水·画境天
成”“水墨迹化·山花劲舞”“梅
山蕴韵·墨迹函情”三大篇章，
全面展现艺术家对母亲河资水
的深厚情感与艺术探索，同时也
搭建起湘粤两地文化艺术交流

的桥梁，让侨乡观众近距离感受
水墨艺术与梅山文化的交融魅
力。

开幕式上，多位艺术界专家
学者对阮国新的艺术成就给予
高度评价。同济大学教授吴国
欣表示，阮国新是他极为尊重
的艺术家，其作品展现出深厚
的艺术修养与宏大格局。一
级美术师、广东省中国画学会
副会长兼秘书长潘小明认为，

“资水行”系列不仅为地域文化
与水墨语言的融合提供了优秀
范例，也促进了跨地域艺术交
流。

阮国新先生对江门深厚的文
化底蕴表示赞赏，称江门既是文
化名家的“圣地”，也是艺术的“高
地”。他现场捐赠国画《乐园》及
书法作品《神遇迹化》给江门市美
术馆，进一步丰富了美术馆的馆
藏资源。

江门日报讯（记者/蔡昭璐）为全面
摸清我市城乡历史文化遗产资源底数，系
统推进保护与传承工作，即日起到11月
20日，市住房城乡建设局面向社会公开征
集老城区、老街区等具有保护价值对象的
线索。

江门素有“中国侨都”之称，是岭南儒
城、启超故里，同时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
重要节点和粤港澳大湾区西翼枢纽城
市。这里保存有大量承载华侨家国情怀、
见证近代历史变迁的骑楼街区、碉楼群
落、古港遗存以及侨乡特色建筑。本次征
集以江门市辖区为总体范围，以历史上的

都城、府城、州城、县城所在老城区为重
点，以其他具有保护价值的卫所、驿城、寨
堡、租界等为补充。征集范围和内容包括
以下方面：

第一，1911年以前建成的，由老城墙、
护城河等围合的城区、卫所、驿城、寨堡以及
历史上无城墙但建设集中的区域。在城镇
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历史遗存
丰富、历史风貌集中的片区线索。

第二，1911年至1949年建成的，体现
近代历史进程或成就的区域。包括老街
巷、老广场、老校区、老厂区、老公园、老码
头、老租界及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地，历史

风貌集中或凝聚社会公众情感记忆的片
区线索。

第三，1949年至 1978年建成的，体
现新中国建设发展成就的区域。包括老
工业区、老矿区、老居住区、老广场、老校
区、老公园、单位大院、纪念馆、博物馆、
文化馆、美术馆、图书馆、影剧院、音乐
厅、展览馆等文化设施及周边地区，历史
风貌集中或凝聚社会公众情感记忆的片
区线索。

第四，1978年以来，体现改革开放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就的区域。包括
老商贸区、老厂区、老校区、老港区或凝聚

社会公众情感记忆的片区线索。
第五，其他具有特殊历史意义、充分

体现当代重要建设成就并形成广泛社会
共识的区域，也可上报线索。

任何单位、个人和其他组织均可提供
线索，为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请
尽可能提供线索的详细信息，包括：名称、
年代、详细地址、联系方式等。如果条件
允许，请一并提供现场照片、简介或其他
相关资料（简介包含线索的基本情况、历
史沿革、历史价值、历史故事或情感记忆
等）。如有相关线索，可拨打联系电话
（0750-3836173）告知工作人员。

为城乡文化遗产“摸底”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征集老城区和老街区线索

科技智慧监管 稳筑海防一线
江门海警局运用智慧监管系统
破获一起偷越国（边）境案

江门日报讯（记者/朱磊磊
通讯员/舒湘渝）近日，江门海警
局依托“科技+研判”模式，成功
破获一起偷越国（边）境案，有力
维护了辖区海域安全稳定，为海
警机构强化智慧监管再添实战
成果。

据了解，江门海警局侦查人
员在网上监测到一艘渔船多次往
返香港地区，活动轨迹异常，遂立
即通过“智慧海防”船舶动态监控
系统展开全维度核查。经研判目
标渔船轨迹动态，该船舶存在涉
嫌偷越国（边）境嫌疑，江门海警
局迅速启动“海空协同”查缉方
案，通过“执法艇海上巡查+无人
机空中追踪”侦查方式，最终锁定
目标船舶。

经执法员依法登临检查，该
船舶及船上人员均无合法出入境
手续，船上装有“红油”一批，无相
关合法来源证明。目前，该案正
在进一步侦办中。

“‘智慧海防’船舶动态监控
系统可通过历史数据进行训练，
自动识别异常航速、偏离航线、信
号异常等风险特征，精准追踪目
标船实时位置及周边海域环境。
通过系统联动，工作小组仅用4
小时便完成对目标渔船背景筛
查、轨迹回溯。”海警局执法员介
绍道。

江门海警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此次案件成功查缉，是科技
赋能海防的生动实践。下一
步，江门海警局将持续深化“智
慧海防”体系建设，强化“智慧
海防”船舶动态监控系统与海
上执法深度融合。同时，加强
与地方公安、海关、海事等职能
部门协作联动，形成“信息共
享、联合执法、闭环处置”全链
条打击模式，坚决遏制偷越国
（边）境、走私偷渡等违法犯罪
活动，切实筑牢辖区海域安全
屏障。

小区突发火灾

银发大哥挺身而出扑救
江门日报讯（记者/朱磊磊

通讯员/江消宣）近日，蓬江区堤
东街道江华一路附近一小区突
发火情，起火房间火势迅速蔓
延，明火蹿出窗外，现场情况危
急。附近居民发现后立即拨打
119报警，江门市消防救援支队
指挥中心迅速调派4车18人赶
赴现场。

就在消防人员抵达前，一位
银发大哥从人群中冲出，直奔火场
参与扑救。这位挺身而出的市民
是谭先生，他表示：“当时我老婆告
诉我小区着火了，我第一反应就是
跑过来看看能不能帮忙。”看到起
火住户门口有鞋子，谭先生特别担
心有人被困，便与赶到现场的北街
派出所民警一同破门。

“当时情况很紧张，一个灭火
器用完都没有灭掉。”谭先生说，

“民警进去关电闸，我马上打开楼
梯间的消火栓，接上水带灭火。”

由于他的操作及时规范，火势很
快得到控制，未进一步蔓延。消
防员抵达后，继续对起火点进行
监测，防止复燃。

江门市消防救援支队跃进路
特勤站政治指导员雷鸣对谭先生
的处置表示高度肯定：“我们到场
时火势已基本被控制，没有造成
更大危害。谭先生从接阀、出水
到关闸，整个流程非常规范，既为
疏散争取了时间，也保障了大家
的安全。”

当被问及是否后怕时，谭先
生坦言：“没有想那么多，只想着
不要有人员伤害，为消防部门争
取救援时间，灾难无情人有情。”

消防部门提醒广大市民：发
现火灾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若
火势处于初起阶段，可尝试使用
灭火器扑救；若火势扩大，务必保
持冷静、迅速逃生，等待专业人员
处置。

关注“银发族”权益 守护老年人晚年生活
江门法院发布涉老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10月29日，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集中发布一批涉老年

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通过以案释法筑牢涉老权益司法屏

障。此次发布的案例类型丰富，涵盖打击涉老诈骗、明晰赡

养义务、老年人再就业法律纠纷等多个方面。

案例聚焦社会热点与焦点，通过深入的案例分析，将进

一步发挥警示教育的示范作用，引导广大老年人提升风险防

范意识和维权能力，同时也为社会公众提供了明确的行为指

引，推动形成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良好社会风尚。

案例一
以养生服务和温情关怀

实施资金诈骗

2012年9月，杨某等人注册成立某
康科技有限公司后在多地开设门店，低
价购买产品后向老年人推销。各门店
以免费送礼品等方式吸引老年人到店，
再通过店内“小课堂”渲染疾病危害、

“医生”授课、伪造检测报告等方式制造
恐慌、夸大病情，从而诱骗老年人高价
购买产品。得手后，又以送礼、旅游等
情感陪护维系关系，并通过伪造复查结
果使老人误以为产品有效，持续高价购
买。该案涉及810名被害人，诈骗数额
达3938万余元。

江海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
人杨某等人诈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
巨大，已构成诈骗罪，故判处杨某有期
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万元；
判处林某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
民币 100 万元；判处王某有期徒刑 4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并判决追
缴被告人违法所得用于退赔810名被
害人的损失。杨某等人不服，提起上
诉，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
判。

●典型意义
不良商家利用老年人辨别、防范意

识弱的特点，以“养生保健”为名使用套
路、虚假宣传、情感陪护、饥饿营销等方
式，骗取老年人的养老钱，社会影响恶
劣。本案中，被告人杨某等人以“健康
关怀”为名，精心编织了一张针对老年
人的弥天巨网，涉案人数众多，犯罪金
额与规模极大，具有重大警示意义。

案例二
依法维护超龄劳动者劳

动权益

某装饰部聘请黄某从事杂工工
作。2024年5月10日，黄某根据工作
安排工作时意外从高处跌落，经抢救

无效死亡。开平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局认定黄某所受伤害为工伤，某装饰
部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对
此，某装饰部不服，主张黄某在事发时
已满61周岁，超过男性劳动者60周岁
的法定退休年龄，不符合劳动关系中
劳动者的主体资格，并否认与黄某存
在劳动关系。

江海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本案在
案证据足以证明某装饰部与黄某存在
劳动关系，其所受伤害符合《工伤保险
条例》应认定工伤情形。虽黄某超法定
退休年龄，但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
意见（二）》及最高法相关答复，其未享
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用人单
位应承担工伤保险责任。故开平市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认定黄某死亡为工
伤、市政府复议维持，均符合法律规
定。某装饰部上诉后，江门市中级人民
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超过法定退

休年龄仍活跃在劳动岗位的人员越来
越多，因该类群体就业人数的增多，用
工引发的纠纷亦越发增多。本案将超
龄劳动者纳入工伤保险保护的范畴，依
法认定工伤，为超龄劳动者提供劳动权
益保护，对于挖掘老龄人口潜能、解除
老年务工人员老有所为的后顾之忧具
有必要性和现实性。

案例三
联动出击破“人难找、财

难寻”僵局

申请人余某（八旬老人）、陈某因经
营所需，向某建筑公司支付50万元购
沙款。但该公司收款后未依约供沙，亦
未退款。经诉讼，法院判决该公司及其
唯一股东朱某共同返还全部款项及利
息。判决生效后，朱某隐匿行踪，下落
不明，且其名下无可供执行财产，致使
两位老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兑现。

面对“人难找、财难寻”的执行困
境，蓬江区人民法院依托与公安机关建

立的“查人找物”联动机制，迅速发出协
查请求，公安机关据此锁定朱某行踪并
依法对其采取拘留措施。执行法官随
即赶赴拘留所完成人员交接，并向朱某
阐明拒不履行生效判决可能面临罚款、
拘留乃至追究刑事责任等法律后果。
经释法明理，朱某当场悔过并多方筹措
资金，一次性付清全部执行款项。申请
人被长期拖欠的款项得以全额追回，案
件顺利执结。

●典型意义
本案是人民法院通过深化执行联

动、切实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典型案
例。针对被执行人下落不明、财产难寻
的困境，人民法院积极依托“法院+公
安”协作机制，结合司法查控与公安侦
查优势，有效破解了执行瓶颈。同时坚
持强制措施与释法教育相结合，促使被
执行人从“消极躲避”转变为“主动履
行”，实现案结事了与法律效果、社会效
果的统一。

案例四
严厉查处护工对老人实

施故意伤害

被告人熊某经李某聘请，负责照
顾年已68岁的被害人赖某。2023年
8月6日，熊某在宿舍内帮赖某洗澡时
发生冲突，故意用花洒向赖某喷洒热
水，导致赖某的面颈部、胸腹部等处烫
伤，经鉴定伤情达到轻伤二级程度。
当晚，赖某家属来探望时发现并报警
处理。8月8日，熊某接受公安机关调
查。

鹤山市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
熊某无视国家法律，故意伤害他人身
体，致一人轻伤二级，其行为已构成故
意伤害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相关规定，判决被告人熊某犯故意
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

●典型意义
老年人作为弱势群体，需要社会

的特殊保护。本案对被告人熊某在看

护过程中对老年人实施故意伤害的行
为予以严厉查处，不仅是对个体犯罪
行为的惩罚，更对整个养老服务行业
起到了深刻的警示作用，有效遏制同
类行为的发生，促使从业人员增强道
德操守、强化责任意识、提升职业素
养，进一步保障老年人的生命健康和
人格尊严权。

案例五
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法

定赡养义务

李某甲与李某乙是父女关系，李
某乙与方某是夫妻关系。李某甲领有
残疾人证及特种病种门诊专用证，载
明其特定病种为高血压Ⅱ期以上、糖
尿病、脑血管疾病后遗症。李某甲已
退休，每月领取养老金2737.96元，其
认为李某乙未尽赡养义务，遂提起本
案诉讼。

恩平市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李某甲
现已年满61周岁，年老体衰，李某乙作
为成年子女对李某甲有赡养扶助的义
务。结合李某甲的实际需要、当地生活
水平标准及李某乙自身的状况、负担能
力等因素综合考虑，酌情确定李某乙应
每月向李某甲支付赡养费800元。方
某对李某甲无法定的赡养义务，李某甲
要求方某支付赡养费，无法律依据，不
予支持。

●典型意义
明确成年子女对父母的赡养、扶

助与保护义务，切实维护老年人合法
权益，确保老年人在经济支持、生活照
料、情感慰藉等方面的需求得到满足，
既是法律的强制性要求，更是弘扬尊
老爱老良好风尚的正确导向。本案将
司法裁判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相结合，既依法保护了老年人的合法
权益，让老年人享有安全、尊严、有保
障的晚年生活，又传递了司法的力量
与温度，同时充分考虑双方当事人生
活水平合理确定赡养费标准，符合公
序良俗和群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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